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64-3-0(105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8.800.551.620.350.911.243.368.3325.199.9025.884.5421.940.7220.00第1分位 1.72

22.292.488.682.228.823.358.3210.1918.2711.5118.686.9816.321.1420.00第2分位 4.78

19.724.9415.984.4115.376.7017.4816.8520.9718.7921.3212.1719.323.0020.00第3分位 10.75

18.4911.3026.589.5624.0817.0732.7526.3721.2927.6621.0723.2622.388.5620.00第4分位 24.16

20.7080.7347.1483.4750.8271.6538.0838.2614.2832.1413.0653.0520.0486.5920.00第5分位 58.59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